
安阳市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社区人社协管员公开招聘的公告

为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，着力帮

助就业困难人员及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，北关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一批社区

人社协管员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此次招聘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选拔政治合格，

品行端正，素质良好，身体健康，热心服务的社区工作者。

按照公开招聘、资格审查、统一安置的方式进行。根据社区

人社协管员岗位需要，依照考核成绩择优录取。

二、招聘岗位及计划

社区人社协管员 5 名。

三、招聘对象

经过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
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；

（二）距法定退休年龄 10 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

（三）登记失业 3 个月以上的城乡失业人员；

（四）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、当年经县

级以上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、残疾人家庭、农村

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家庭中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

（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

育类毕业生）、在校期间曾享受助学贷款的毕业两年内未就

业的高校毕业生；

（五）就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；



（六）失业的残疾人、城镇复员转业军人、县级以上劳动

模范、军烈属和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成员；

（七）失业的参战退役士兵、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、

志愿兵。

以上各类就业困难人员须提前到本人常住地街道人社

所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，且信息已录入“河南省互联网+

就业创业”信息系统。

四、招聘条件

（1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社会主义；

（2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为人

民服务的精神；

（3）会操作电脑，熟练应用 Excel、Word 等办公软件者

优先录用；

（4）经过认定的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优先录

用。

五、招聘办法及程序

（一）发布公告

2021 年 4 月 14 日，在北关区政府网站发布公告。

（二）报名

1、报名时间：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16 日，招满即止。

工作日每天上午 8:30-11:30，下午 2:30-5:30。

2、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，报名地点：北关区红旗路 158

号北关区人社局 202 房间报名。

3、报名人员提交报名材料并填写《申请表》2 份。

（三）报名材料

（1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；

（2）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（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）1 份；



（3）有三次以上求职登记记录；

（4）一寸彩色免冠照片 3 张；

（5）毕业证或退伍证；

（6）被征地农民还需提供：1、征地公告或政府征用本村

土地的批复文件；2、征地补偿款发放花名册；3、户主不是

本人的需提供家庭户口本。

六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再作为录用对象

（一）因涉嫌违法违纪，正在接受审查的；

（二）就业困难人员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3 次拒绝接受介绍

与其健康状况、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；

（三）自主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的；

（四）已实现灵活就业并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；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
七、资格审查

本次招聘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招聘的全过程。报名人员

报名填报信息必须真实有效。凡发现报名人员不符合条件或

提供虚假信息的，即取消其被招聘资格，情节严重的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八、录用聘用

（一）公示：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居住地所在社区进行公

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由安阳市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统

一办理相关聘用备案和薪酬待遇手续。

（二）上岗：聘用人员按规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

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。聘用人员应服从岗位分配，否则

取消聘用资格。

九、待遇

岗位补贴按规定执行（含个人缴纳保险费；标准随最低



工资标准调整），缴纳 5 项社会保险（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

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）。

十、其他事项

按照我区疫情防控要求，报名人员报名时需佩戴口罩，

保持安全距离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违反新冠疫情防控规定

的，责任自负。

报名人员须保持电话畅通，因联系不到本人影响上岗的

视为放弃。其他未尽事宜由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

责解释。

咨询电话：2263663

安阳市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14 日


